
《炉霍青稞酒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（征求意见稿阶段）

一、工作简况

1.任务来源

本项目来源于以下文件及单位：

1）《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（第三批 20 项团体标准）的

通知》（中民贸〔2025〕28 号），项目编号为 T/OTOP202520；

2）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提出，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归口管理，

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、炉霍县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共同起草。

2.目的与意义

炉霍青稞酒作为藏族传统特色饮品，依托青稞高原种植优势及独特酿造工艺，具有显著的经

济与文化价值。然而，当前产业面临以下问题：

-生产环节：原料筛选标准不统一，发酵工艺参数模糊，导致产品质量波动；

-加工环节：卫生条件参差不齐，食品添加剂使用不规范，安全隐患突出；

-市场环节：缺乏统一标识与质量分级，品牌溢价能力不足，消费者信任度低。

本标准旨在规范炉霍青稞酒从原料种植、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链条管理，提升产品品质

稳定性，推动产业标准化、品牌化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和民族文化传承。

3.主要工作过程

2024 年 10 月：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牵头，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赴炉霍县开展实地调

研，论证标准可行性；

2024 年 11 月 2025 年 2 月：完成标准框架设计，编制立项申请表，通过中国民贸标准化委

员会初审；

2025 年 2 月 26 日，中国民贸正式立项。标准制定工作正式启动。

2025 年 3 月：正式启动标准制定，组织专家团队对生产环境、理化指标等核心参数进行论

证；

2025 年 5 月：形成标准研讨稿；

2025 年 7 月 15 日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向中国民贸申请，官网和团标平台公示，向社会公



开，广泛征求行业专家、生产企业、科研机构、消费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公示期间从

2025 年 7 月 1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7 日。……….

4.编制单位与成员

-起草单位：

-主要起草人：

-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职责：统筹协调、专家审核、标准发布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

1.编制原则

-科学性：基于青稞高原生长特性（海拔 3000-4000 米、年均温≤8℃）及传统酿造工艺制定

指标；

-实用性：结合产业现状，明确原料筛选（青稞纯度≥95%）、发酵周期（≥30 天）等可操作

性条款；

-前瞻性：引入“一乡一品”溯源体系，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。

2.标准主要内容

-范围：适用于以炉霍青稞为主要原料，经固态发酵、蒸馏、陈酿等工艺制成的蒸馏酒。

-技术要求：

-感官指标：无色透明、青稞香气浓郁、酒体醇厚（详见表 1）；

-理化指标：酒精度 25.0%~55.0%vol，总酸≥0.3g/L，甲醇≤0.6g/L（详见表 2）；

-污染物限量：铅≤0.4mg/L，氰化物≤7.0mg/L（详见表 3）。

-生产规范：

-原料控制：青稞需通过重金属检测，麸皮符合 NY/T321 标准；

-卫生要求：发酵设备定期消毒，蒸馏过程严格执行 GB8951 规范；

-贮存运输：成品需离地离墙存放，运输中防曝晒、防雨淋。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

本标准未开展专项试验验证，技术指标基于以下依据：

1.文献数据：参考 GB/T11760《裸大麦》、GB/T10345《白酒分析方法》等标准，结合炉霍青

稞特性调整参数；

2.实地调研：

-原料检测：对炉霍县 5 个乡镇青稞样品进行理化分析，蛋白质含量均值 12.5%，符合

GB/T11760 要求；



-成品检测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10 批次青稞酒进行安全性检测，铅、甲醇等指标均低于

限量值。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，所有技术内容均为行业通用工艺与公开科研成果。

五、与国际、国外标准对比情况

1.国际标准：欧盟对蒸馏酒的污染物限量（如铅≤0.2mg/L）严于本标准，但未针对青

稞酒特性制定分类标准；

2.国内标准：

-T/CBJ2106-2020《青稞香型白酒》侧重香型特征，未突出高海拔产区差异化要求；

-DBS63/0002-2021《青稞香型白酒》未明确蜜香型青稞酒的感官指标。

本标准通过增设“蜜香协调性”等特色指标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

六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与以下文件协调一致：

-强制性标准：GB2757（蒸馏酒安全要求）、GB2760（食品添加剂使用）；

-推荐性标准：GB7718（标签通则）、GB/T191（包装储运图示）；

-政策文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。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处理

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，技术争议通过以下方式解决：

1.原料选择争议：针对“是否允许添加小麦麸皮”，经专家论证后明确其作为辅料的使

用范围及限量；

2.工艺参数争议：针对“发酵周期长短对品质的影响”，通过多批次试验数据确定最优

值为≥30 天。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与措施建议

1.宣贯培训：组织炉霍县企业、合作社参与标准解读会，开展生产技能培训；

2.监督抽查：依托中国民贸标准化委员会，每年开展产品质量抽检（覆盖率达 30%）；

3.品牌建设：推动“炉霍青稞酒”地理标志认证，建立质量分级体系（优级品、一级品）；

4.数字化管理：开发全产业链追溯平台，实现原料采购、生产加工、市场流通全流程监

管。

九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无废止现行标准需求。



十、其他事项
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，充分征求了炉霍县文旅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意见，确保与地方产

业发展规划相衔接。


